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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中安创谷科技园二期 J2栋3F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
56

44,345,598
44,345,598
66.5501
66.55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董宁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张茹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320,617
比例（%）

99.9436

反对

票数

24,481
比例（%）

0.0552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12
2.0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321,117
比例（%）

99.9447

反对

票数

23,981
比例（%）

0.0540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13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321,117
比例（%）

99.9447

反对

票数

23,981
比例（%）

0.0540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13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321,117
比例（%）

99.9447

反对

票数

23,981
比例（%）

0.0540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13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321,117
比例（%）

99.9447

反对

票数

23,981
比例（%）

0.0540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13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321,117
比例（%）

99.9447

反对

票数

23,981
比例（%）

0.0540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13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320,317
比例（%）

99.9429

反对

票数

23,981
比例（%）

0.0540

弃权

票数

1,300
比例（%）

0.0031
2.0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321,117
比例（%）

99.9447

反对

票数

23,981
比例（%）

0.0540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13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4,323,217
比例（%）

99.9495

反对

票数

21,881
比例（%）

0.0493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1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6

3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
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40,501

1,043,401

比例（%）

97.6279

97.9000

反对

票数

23,981

21,881

比例（%）

2.2500

2.0530

弃权

票数

1,300

500

比例（%）

0.1221

0.04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2、议案2.06、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诚、薛晓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在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等方面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76 证券简称：三利谱 公告编号：2024-060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5月4日与广水市人民政府签

订《液晶显示用光学膜与高分子聚合物生产线项目投资合同》，因该项目未按期启动，该合同根据约
定现已自动终止。

为继续在广水市推进液晶显示用光学膜与高分子聚合物生产线项目，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各方
优势，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2024年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深圳市三
利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三利沣”）及黄志华共同投资分别设立湖北广利沣新材料有限公
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湖北广利沣”）、湖北三利沣光电新材
料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湖北三利沣”）。湖北广利
沣注册资本为400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40万元，出资占比10%；深圳三利沣以货币资金
出资340万元，出资占比85%；黄志华以货币资金出资20万元，出资占比5%。湖北三利沣注册资本
为 600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 60万元，出资占比 10%；深圳三利沣以货币资金出资 510万
元，出资占比85%；黄志华以货币资金出资30万元，出资占比5%。湖北广利沣、湖北三利沣拟作为液
晶显示用光学膜与高分子聚合物生产线项目的投资主体。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深圳三利沣为由张孜利实际控制的企业，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建军为父子关系，具体情况

如下：深圳三利沣的股权结构为深圳市三利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三利沣投资”）持
有99%的股权，张孜利持有1%的股权，张孜利担任深圳三利沣的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三利沣投
资的合伙人出资比例情况为张孜利占80%，魏清占20%（魏清为张建军妻子），张孜利为三利沣投资
的执行合伙人。鉴于此，深圳三利沣系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关于关联交易的规定，本次公司与深圳三利沣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该关
联交易不存在公司直接或间接向董事、高管提供借款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9月 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2024年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建军先生
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公
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1、公司名称：深圳市三利沣控股有限公司2、法定代表人：张孜利3、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4、成立时间：2023年9月25日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6、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高新中二道2号深圳软件园1栋4017、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8、股权结构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深圳市三利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孜利

认缴金额（万元）

1,188
12

1,200

持股比例（%）

99%
1%

100%
9、关联关系：深圳三利沣为由张孜利实际控制的企业，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建军为父子关

系。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12,000,074.45
600.00

11,999,474.45
0.005%

2023年度
（未经审计）

0
-525.55
-525.55

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12,002,137.02
3100.00

11,999,037.02
0.026%

2024年1-6月
(未经审计）

0
-437.43
-437.43

11、经查询：深圳三利沣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湖北广利沣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2、注册资本：400万元人民币3、注册地址：湖北省随州市广水市十里街道辉盛大道1-24、经营范围：电子化工专用材料研发、生产与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生产与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研发、生产与销售；高分子聚合物材料研发、生产与销售；高性能密封材料研发、生产与销售；表面功
能材料研发、生产与销售；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研发、生产与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研发、
生产与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研发、生产与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合成材料研发、生产与销售；
丙烯酸类胶黏剂、聚氨酯类胶黏剂环氧树脂胶黏剂、有机硅类胶黏剂合成橡胶类胶黏剂研发、生产与
销售。5、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利沣控股有限公司

黄志华

认缴金额（万元）

40
340
20
400

持股比例（%）

10%
85%
5%

100%
6、资金来源：自有或自筹资金。
（二）公司名称：湖北三利沣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

准）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2、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3、注册地址：湖北省随州市广水市十里街道辉盛大道1-34、经营范围：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生产与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生产与销售；新型膜材料研发、
生产与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研发、生产与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研发、生产与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5、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利沣控股有限公司

黄志华

认缴金额（万元）

60
510
30
600

持股比例（%）

10%
85%
5%

100%
6、资金来源：自有或自筹资金。
拟设立公司尚需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公司名称、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等信息
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备案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是由交易各方共同按对应权益比例 以货币方式出资。

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发起人一：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起人二：深圳市三利沣控股有限公司
发起人三：黄志华
（一）协议一1、公司的出资
湖北广利沣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万元人民币。其中发起人一认缴出资40万

元，占比10%；发起人二认缴出资340万元，占比85%；发起人三认缴出资20万元，占比5%。各方均
以货币出资。2、公司治理

新设公司成立后，各发起人自然成为公司股东，组成公司股东会。股东会的职权由《公司法》和
另行签订的公司章程规定。新设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董事，由黄志华担任。董事是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公司设总经理一名，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总经理由黄志华担任。经全体发起人一致
同意，公司不设监事。3、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条款及其保证与承诺，均构成该方的违约行为，须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4、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二）协议二1、公司的出资
湖北三利沣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万元人民币。其中发起人一认缴出资60万元，占比10%；发起人二认缴出资510万元，占比85%；发起人三认缴出资30万元，占比5%。各

方均以货币出资。2、公司治理
新设公司成立后，各发起人自然成为公司股东，组成公司股东会。股东会的职权由《公司法》和

另行签订的公司章程规定。新设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董事，由黄志华担任。董事是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公司设总经理一名，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总经理由黄志华担任。经全体发起人一致
同意，公司不设监事。3、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条款及其保证与承诺，均构成该方的违约行为，须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4、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为继续在广水市推进液晶显示用光学膜与高分子聚合物生产线项目，公司本次与其他各方共同

投资设立公司，拟实现多方最大程度的资源整合、共同成长，多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并结合各方未
来的战略发展需求，促进共同合作发展。通过本次合作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偏光片相关产业的发
展，有利于公司延伸产业链条，提高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市场影响力，培育新的
业务增长点。

（二）存在的风险
在未来实际经营中，参股公司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

定因素，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关注参股公司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运作情况，
督促防范各方面的风险，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参股公司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是合理、必要的，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相关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的发生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公司将根据本次投资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上述关联共同投资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交易对手方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本次关联交易
的相关事项，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事项，符合公司持续发展规划
和长远利益。本次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一致
同意该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结合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需求和正常经营需要，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司在

偏光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同意公司与深圳市三利沣控股有限公司及黄志华共同投资分别设立湖北
广利沣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湖北三利沣光电新材料
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交
易事项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规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1、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决议；2、第五届监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决议；3、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76 证券简称：三利谱 公告编号：2024-059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2024年9月11日以电话、电

子邮件及短信方式发出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4年9月13
日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二工业区同富一路5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霍丙忠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
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三
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交
易事项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规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24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76 证券简称：三利谱 公告编号：2024-058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9月11日以电话、电

子邮件及短信方式发出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4年9月13
日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二工业区同富一路5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2人，其中董事长张建军先生、董事陈洪涛先生、郭晋龙先
生、胡春明先生和陈志华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会议由董事长张建军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
全体监事和高级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张建军先生回避表决。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结合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需求和正常经营需要，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提

升公司在偏光片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同意公司与深圳市三利沣控股有限公司及黄志华共同投资分别
设立湖北广利沣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湖北三利沣光
电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

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603579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2024-065
转债代码：113606 转债简称：荣泰转债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3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高光路169弄虹桥时代广场6号楼荣泰大厦公

司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
76,881,360
43.912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光荣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曹韬先生由于其他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3、董事会秘书张波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负责人廖金花女士、副总经理孔健先生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667,500
比例（%）

99.7218

反对

票数

193,830
比例（%）

0.2521

弃权

票数

20,030
比例（%）

0.0261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2021年回购股份用途暨注销部分回购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678,550
比例（%）

99.7362

反对

票数

182,390
比例（%）

0.2372

弃权

票数

20,420
比例（%）

0.0266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663,420
比例（%）

99.7165

反对

票数

184,890
比例（%）

0.2405

弃权

票数

33,050
比例（%）

0.043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503,550
比例（%）

99.5086

反对

票数

345,260
比例（%）

0.4491

弃权

票数

32,550
比例（%）

0.042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193,640
比例（%）

97.8048

反对

票数

348,370
比例（%）

0.4531

弃权

票数

1,339,350
比例（%）

1.742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502,990
比例（%）

99.5079

反对

票数

339,760
比例（%）

0.4419

弃权

票数

38,610
比例（%）

0.050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526,160
比例（%）

99.5380

反对

票数

316,590
比例（%）

0.4118

弃权

票数

38,610
比例（%）

0.050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501,780
比例（%）

99.5063

反对

票数

350,970
比例（%）

0.4565

弃权

票数

28,610
比例（%）

0.037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536,060
比例（%）

99.5509

反对

票数

320,390
比例（%）

0.4167

弃权

票数

24,910
比例（%）

0.032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中
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47,370
比例（%）

93.9948

反对

票数

193,830
比例（%）

5.4428

弃权

票数

20,030
比例（%）

0.562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3为特别决议表决事

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伟一、占新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688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4-05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
A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自2023年4月6日至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满，授
予的激励对象中有175名激励对象存在个人绩效条件未完全达标、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等情
况，公司需回购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或全部A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2,082,559
注销股份数量（股）

2,082,559
注销日期

2024年9月20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2024年4月12日，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175名激励对象存在个
人绩效条件未完全达标、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等情况，根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
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需回购并注销上述175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或全部A股限制性股票共计2,082,559股，回购价格为人民币7.80元/
股（以下简称“本次回购”）。因工作调动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拟回购的A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按回购
价格（人民币7.80元/股）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行回购。
本次回购涉及的其他情形，按回购价格（人民币 7.80元/股）进行回购。公司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
见。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
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的法律意见书》。2024年6月20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上述回购注销
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事项，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2024年6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截至债权申报期满，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书面文件。2024年8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
派已实施完毕，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调整本次回购价格，由人民币7.80元/
股调整为人民币7.37元/股。因工作调动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拟回购的A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按调整
后的回购价格（人民币7.37元/股）加上回购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进
行回购。本次回购涉及的其他情形，按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人民币7.37元/股）进行回购。公司监事
会出具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
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调整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以上各阶段公司均已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存在个人绩效条件未完全达标、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

关系等情况，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部分或全部A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予以回购。鉴于有175
名激励对象存在个人绩效条件未完全达标、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等情况，公司需对上述175人
获授的部分或全部A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予以注销处理。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A股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共计175名，合计拟回购注销A股限制性股票2,082,559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本激励计划剩余A股限制性股票13,925,879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号：B883198364），并已申请办理回购注销手续，上述 2,082,559股尚未解除限售的A股限制性股票预计

将于2024年9月20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A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H股

合计

本次回购注销前

数量（股）

7,310,339,160
7,294,330,722
16,008,438

1,719,045,680
9,029,384,840

比例
（%）

80.96
80.78
0.18
19.04
100.00

增减变动

-2,082,559
-

-2,082,559
-

-2,082,559

本次回购注销后

数量（股）

7,308,256,601
7,294,330,722
13,925,879

1,719,045,680
9,027,302,281

比例（%）

80.96
80.80
0.15
19.04
100.00

注1：以上股本结构为截至本公告日的公司股本情况。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
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注2：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说明及承诺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
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
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师事务所已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出具了《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A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发表以下结论
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及《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按
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并依法履行相应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688173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4-071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泓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泓璟”）持有公司股份24,005,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86%（持股比例按照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日公司总股本409,750,733股计算）。上述股份均来源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4年5月24日，公司披露了《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0）。宁波泓璟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
合计不超过8,195,0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2.00%，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4,097,5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1.00%，减持期间为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2024/6/17-2024/9/16）；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4,097,5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合计不超过1.00%，减持期间为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4/6/17-2024/9/16）。宁波泓璟于 2024年 6月 17日至 2024年 6月 20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从而使得
其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降至5%，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至5%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收到宁波泓璟出具的《关于所持希
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4年9月13日，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
区间届满，宁波泓璟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097,507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410,309,104股的1.00%；未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泓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24,005,000

持股比例

5.8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4,005,000股

注：持股比例按照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日公司总股本409,750,733股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 东 名
称

宁 波 梅
山 保 税
港 区 泓
璟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

伙）

减 持 数
量（股）

4,097,
507

减 持 比
例

1.00%

减持期间

2024/6/17～
2024/9/13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交易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10.29 －
12.81

减持总金额
（元）

48,371,
038.23

减持完成情
况

未 完 成 ：4,
097,507股

当前持股
数量（股）

19,907,
493

当 前 持
股比例

4.85%

注：1.公司因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总股本由409,750,733股变更
至410,309,104股。上表减持比例按照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日公司总股本409,750,733股计算，当前持
股比例按照公司当前总股本410,309,104股计算。2. 截至2024年9月13日，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减持期间，宁波泓璟未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300010 证券简称：豆神教育 公告编号：2024-060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暨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公司与立思辰计算机的合同纠纷案●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245,667,124.70元●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具体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与上海友网的合同纠纷案●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48,587,032.34元●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具体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与宁波铭志的合同纠纷案●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收到一审《民事判决书》。●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19,819,512.61元●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公司在破产重整时，已对该笔职工债权款项计提了预计负债，

本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或者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与立思辰计算机的合同纠纷案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原告就北京立思辰计算机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立思辰计算机”）及北京辰光融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光融信”）未偿还应收
账款 172,954,778.78元及罚息 72,707,345.91元，合计 245,662,124.70元，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门头沟法院”）提起诉讼。公司于 2024年 9月 12日收到门头沟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4）京0109民初5401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1、诉讼当事人
原告：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北京立思辰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二：北京辰光融信技术有限公司2、事实与理由
经原告与被告一及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财务人员于2022年11月3日到2022

年11月7日对账核对，原告与被告一往来账目显示并经各方共同确认，被告一截止2022年11月7日
尚欠付原告应收账款本金172,954,778.78元。另原告与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北
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新技术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其中3.1条
约定将原告、新技术公司合法持有的与信息安全业务相关的部分下属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具体包括
原告持有的计算机公司100%的股权，变更后被告一的股东由原告变更为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对标的公司形成控制，同时就原告与新技术
公司对各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包含募集资金、股利款、股权转让款、日常经营资金拆借形成的应付
款等）支付进行约定，并由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负责督促履行并承担连带责任。

《股权转让协议》第7.1 条约定截至2018年6月30日原告与标的公司之间应收款项的净额，后在2018
年11月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第2.1条作出更正，即“双方确认，截至2018年6月30
日，原告与标的公司之间存在合计27,804.14万元的应收款项净额。”其中，被告一对原告18,563.12万
元的关联应付款，应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补充协议之日起半年内向原告支付8,000万元，剩余部分
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补充协议之日起1年内即2019年11月26日前清偿。2018年11月26日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签署分拆安全业务相关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而标的公司于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补充协议之日起半年内偿还金额不足8,000万元，即2019年5月26日起，剩余未清偿
部分172,954,778.78元（经原告与被告方财务人员于2022年11月3日到2022年11月7日核对各方共
同确认被告一截止2022年11月7日尚欠付原告应收账款本金172,954,778.78元）按照年化8%计缴罚
息，于还款到期日一并向原告清偿。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应促使标的公司（被告
一）在上述期限内偿还上述款项并就该等款项及罚息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一为被告二的全资子公
司，被告一与被告二存在财产混同，被告二应当对被告一应付款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172,954,778.78元；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罚息 72,707,345.91元（从 2019年 5月 26日按照年化 8%，暂计算至2024年8月25日为72,707,345.91元，计算到实际付清之日止）；
（3）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以上暂合计245,662,124.70元。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
二、公司与上海友网的合同纠纷案
（一）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作为原告就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友网”）未偿还应收账款 34,203,460元

及罚息 14,378,572.34元，合计 48,582,032.34元，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门头沟法

院”）提起诉讼。公司于 2024年 9月 12日收到门头沟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24）京 0109民初 5400
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1、诉讼当事人
原告：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友网科技有限公司2、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被告及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财务人员于2022年11月3日到2022年11

月7日对账核对往来账目显示并共同确认，被告截止2022年11月7日尚欠付原告应收账款本金34,203,460元。另原告与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下称
“新技术公司”）于2018 年9月30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其中3.1条约定将原告、新技术公司合法持
有的与信息安全业务相关的部分下属标的公司股权转让，具体包括原告持有的友网公司100%的股
权，变更后被告的股东由原告变更为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对标的公司（被告）形成控制，同时就原告与新技术公司对各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
（包含募集资金、股利款、股权转让款、日常经营资金拆借形成的应付款等）支付进行约定，并由北京
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负责督促履行并承担连带责任。《股权转让协议》第7.1条约定截
至2018年6月30日原告与标的公司之间应收款项的净额，后在2018年11月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第2.1条作出更正，即“双方确认，截至2018年6月30日，原告与标的公司之间存在
合计27,804.14万元的应收款项净额。”其中，被告对原告18,563.12万元的关联应付款，应于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本补充协议之日起半年内向原告支付8,000万元，剩余部分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补充协
议之日起1年内即2019年11月26日前清偿。2018年11月26日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
签署分拆安全业务相关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而标的公司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补充协议之日起
半年内偿还金额不足8,000万元，即2019年5月26日起，剩余未清偿部分34,203,460元按照年化8%
计缴罚息，于还款到期日一并向原告清偿。北京辰光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应促使标的公司
（被告）在上述期限内偿还上述款项并就该等款项及罚息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34,203,460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金占损失14,378,572.34元（从2019 年5月26日按照年化8%，暂计算

至2024年8月25日为14,378,572.34元，计算到实际付清之日止）；
以上暂合计48,582,032.34元。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5000元。
三、公司与宁波铭志的合同纠纷案1、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3）京0108民初34091号，就

宁波铭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铭志”或“原告”）就与公司（被告一）、池燕明（被告二）及
窦昕（被告三）的合同纠纷事宜做出一审判决。关于案件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3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3）。2、本次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第五百七十七
条、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第二
十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
如下：

一、确认原告宁波铭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对被告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享有职工
债权9,721,978.21元、普通债权2,195,299.16元；

二、被告池燕明、窦昕对被告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上述确认的债权中不能实现的
部分，向原告宁波铭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偿付责任；

三、驳回原告宁波铭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0,954元，原告宁波铭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56,369元，由被

告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池燕明、窦昕负担 84,58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

保全费5,000元，原告宁波铭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其自行负担4,447元，由被告窦昕负
担55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照不服一审判
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鉴于公司与立思辰计算机及上海友网的诉讼案件尚未结案，尚无法准确判断该事项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2、公司与宁波铭志的诉讼案件正处于一审判决阶段，案件当事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该案件最终判决结果、执行情况等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在破产重整时，已对该笔职工债权款项计提
了预计负债，本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或者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及时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1、《受理通知书》及相关诉讼文件；2、《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公告编号：2024-074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发生债务担保事项，现将详情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江苏银行上海临港支行贷款的担保
本公司于9月11日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临港支行签署了《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为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空调国际（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调国际上海）向该行申请最高额8000万元
贷款本金以及对应的利息等提供担保（此次担保为前次贷款续贷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2024年9月11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25年6月26日）起三年止。

（二）对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贷款的担保
本公司于9月13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空调国际上海向该行申请最高额10000万元贷款本金以及对应的利息等提供担保（其中5000万元为前次贷款续贷的担保），担保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自2024年9月13日
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2025年9月12日）起三年止。

（三）对上海银行闵行支行贷款的担保
本公司于9月11日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空调国际上海向该行申请最高额16200万元贷款本金以及对应的利息等提供担保（其中11400
万元为前次贷款续贷的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自2024年9月12日起至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2028年12月31日）起三年止。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揽子新增担保额度事项授权范围之内
（详见本公司2024年6月27日发布的2024-036号公告），因此无需再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空调国际上海成立于 1995年 4月 20日，注册地为上海，注册资本为 58906.082万元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为张永明，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设计、生产车用空调器和加热器（含压缩机）及冷冻、冷藏制
冷机组，销售自产产品，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空调国际上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空调国际上海最近一年又一期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空调国际上海

科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科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404,444,885.36
1,820,964,754.74
583,480,130.62

2023年度（经审计）

2,034,970,238.51
50,838,671.02
42,520,883.25

单位：元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228,781,437.71
1,453,050,447.92
775,730,989.79

2024年1-6月（未经审计）

826,144,853.63
13,200,215.99
12,250,859.17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本公司无对外部的担保，全部担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或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截至本

披露日，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168,219.00万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实际相互担
保金额为18,333.63万元。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共计186,552.63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母净资产额55.46亿元的33.64%。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的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与江苏银行上海临港支行签署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2.与民生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3.与上海银行闵行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公告编号：2024-073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公司于 9月 13日举行了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大会召开情况及决议内容公告如

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14点。
（二）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8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振坤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共计729人，代表奥特佳公司股份780,195,521股，占奥

特佳公司总股份数的24.05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1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6%；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728人，代表奥特佳公司股份780,175,021股，占奥特

佳公司总股份的24.0553％。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728人，所持股份总数为196,409,055股，占奥特佳公司总股份的

6.0559％。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公司聘请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律师、迟文静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现场表决按照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本公司
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757,941,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77％；反对21,153,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13％；弃权1,1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4,155,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698％；反对21,153,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701％；弃权1,1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2％。
四、法律意见书主要内容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方湘子律师、迟文静律师见证了此次股东大会，并为此次股东大会出具法

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1.本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